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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励
台
山
析
蛛
長

李英的歛財新法 

掀
起
商
人
拒
用
九
千
元
鈔
 

「
濕
柴
」
之 M
潮 

卄
曲
港
元
冒
縣
長
 

並
謀
本
利
早
雙
收
 

可
是
。
漕
種
不
解
和
迷
感
不
久
就
大
白
 

了
。
原
來
這
是
新
任
麻
長
李
英
耍
的
把

戲
•
李
英
這
個
一 

港
幣
貰
來
的
，
一 

情
來
走
馬
上
任
 

速
收
囘
那
筆
本
一 

創
第 
一 
項
是

■ 
是
用
二
十
萬
元
 
一 

着
五
日
京
兆
的
心
 
一 

早
就
想
好 
一 
套
儘 
一 

計
剖
了
，
這
個
計 

州
以
八
成
的
價
錢
 
一

大
量
搜
購
五
千
元
「
濕
柴
」
，
帶
來
交
 
一 

給
台
山
縣
銀
行
强
迫
行
使
。
潰
次 
一
出
一 

籠
就 

,■?.乂
了
挫
折
・
不
是
他
意
料
所
及
的 
一 

李
縣
長
這 
一 
着
旣
然
遇
受
挫
折
•
怎
麽 
一 

辦
呢
。，輔
敕
的
辦
法
不
是
沒
有
。
但
要
. 

做
得
不
露
痕
跡
。
却
頗
曹
躊
雅
，
經
過 
一 

熱
慮
之
後
。
他
終
於
廿
二
日
下
午
貳
時
 

邀
集
縣
參
議
會
。
地
方
法
院
，
縣
商
會 

•
警
察
局
• 
稅
捐
處
• 
金
銀
同
業
公
會

及
中
•
農
•
廣 

行
等
銀
行
首
長

-
通
。
省
行
•
縣
一 

一
舉
行
座
談
會♦

一

「
特
請
各
界
人
士
發
表
意
見
。
以
便
取 
一 

締
」
了
，
交
換
意
見
的
結
果
。
决
足
了
一

「
由
辦
府
出
示 

不
論
官
民
人
等 

額
法
飴
或
專
以

自
佈
吿
H

起
。 

拒
收
五
千
元
面
 

量
五
千
元
面
額

法
幣
蘭
利
者
。
得
隨
時
會
蹄
拘
案
究
辦

命
令 
一 
紙
圖
過
〈
潮

李
英
一

匹
源

一 
渲

對
于
李
英
有
兩
個
好
處

一
第
，
五
千
元
面
額
的
「
濕
柴
」
，
可
以

" 
在
「
公
就
」
之
下
• 
强
迫
行
使
r
 

第

一
二
晚
然
明
令
禁
止
了
五
卜
元 
面
額
幣
炽
一 

一
的
大
代
輸
入
。
李
英
帶
它
的
孤
一
此
就
一

「
可
口
獨
仏
其
刊
，

- 
李
英
這
個
辦
注
雖

但
却
仍
不

免
露
出
馬
脚
來
。
全
城
人
民
紛
紛
議
推 

/
• 
他
們
說
•
蘇
府
叫
公
佈
小
得
收
視

:
五
卜
元
幣
業

乂
要
禁
止
一
庶
人
一

一歌
入
叱
•
渲
不
是
「
祇
許
州
它
放
火
。

一
不
船
门
姓
點
燈
」
麼
。

慘
豚
以
後
•
令
煉
各
省
貪
门
眼
筋
若
金
 

廣
東
，
而
廣
東
各
株
中
。
含
汚
酸
也
。 

一一 
恐
怕
是
台
山
了
• 
前
數

(I; 
膝
艮
。
沒
有 

一 
一 
個
小
是
因
貪
汚
被
控
而
去
収
的
。 

011 

(
以
最
近
那
n

株
呈
黄
俏
軒
來
説
，
白
下

「
门
之
前
•
還
人

犯
人
，
計
拾
一
.

一 H
絆
放
|

一 
名

。|

弍
H
五 

H
一
名
一
拾
四U
N
六
名
。

名
一 
十
三

f
 

—

開
科 
一
五
心

一  
名
。
所
収
及
峰
• 
毎
名
至 

少
爲
^
^
r
^
^
r
B
E
B
r
K
^
.

Y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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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^^?*^*=^™

◎
中國洪門民治黨 

駐美洲總部通吿.

。
搜
刮
之
由
•
可
想
而
知
了
，
李
英
接

♦
剛
剛
殴
表
時
• 
有
些

台
.

地

方

丿

許

生

舊

一

 

總
通
三
六
字
第
十
三
號
 

任
好
一
此
匚
」
的
希
望
。
自
從
强
迫
行
使
一
尊
。
案
康
全
炎
州
玄
鶯
窮
二
欠
 

五
千
元
幣
票
的
內
幕
轟
傳
出
來
之
後
爲
通
!

 

案
據
全
*

本
i

二
次

代
表

■
于
今
年
元
月

* 
在

他
們
的
希
望
就
完
全
幻
滅
了
。

(
績
昨
完
、)

⑥

市
橋
黑
帀
鳖
台
 

公開兜接生意 

沛
禺
訊
。
最
近
市
橋
怛
昆
礙
人
公
然
向
 

各
商
店
兜
接
蜜
亶
行
情
。
自
稱
與
港
穗
 

勒
流
等
塊
聯
絡
•
快
捷
妥
當
。
镰
字
收 

法
幣
七
角
。
據
商
界
中
人
透
露
。
該
私 

我
接
此
項
生
意
•
已
歷
月
餘
。 
毎
日
收 

益
約
在
五
百
茁
元
。
杳
市
橋
自
破
獲
海
 

旁
路
某
私
般
電
堂
後
■
毋
商
竈
已
吿
斷

一 
古
巴
亞
灣
城
開
會
議
決
全
美
洪
門
募
集
 

一
興
黨
基
金
案
。
此
爲
大
曾
議
決
案
中
最
 

重
要
之 
一 
宗
。 
蕾
凡
事
非
財
不
行
♦ 
必 

耍
財
力
集
中
。
興
黨
方
有
把
握
■
I

錄
案
通
吿
。
仰
即 

屬
支
部
分
部
一 
體

實
行
。
轉
令
所 

。
早
日
集
議
派

定
人
員
負
責
勸
募
基
金
■
依
期
繳
來
。 

以
爲
興
黨
之
用
・
而
重
公
事
。
是
所
切 

盼
。
茲
將
皎
議
决
案
鮮
細
列
左
・ 

(
甲
)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辦
法
 

規
定
興
黨
基
金
・
分
額
捐
樂
捐
兩
項
。 

凡
屬
洪
門
本
黨
黨
員
*
最
低
限
度
每
人
 

額
捐
基
金
五
元
。
有
職 a
模
身
者
。
最 

低
限
度
捐
欺
拾
元
。
職
業
稍
佳
或
經
營
 

小
資
本
生
意
者
額
捐
廿
元
以
上
•
有
大 

生
意
者
捐
款
五
拾
元
以
上
。
捐
款
無
限 

額
。
多
多
益
善
，
茲
將
捐
款
等
級
錄
下

絶
。
今
竟
有
公
開
經
營
・
顯
 

士
所
爲
•
對
金
融
物
價
之
刺
一 

巨
。

常
人 

一
響
殊

超
等
 

無
限
額 

甲
等 

壹
百
元 

丙
等 

二
拾
元 

戊
等 

五
大
元

多.
多
拿

乙
等 

五
十
元 

丁
等 

壹
拾
元

(
俱
以
奥
金
計
)

大
劇
關
檢
私
貨
扣
留
走
私
電
扒
 

番
禺
訊
• 
行
走
市
橋
香
港
綫
新
祥
記
電
 

扒
。
由
港
返
市
橋
。
行
經
大
制
。
被
關 

員
搜
出
價
値
港
幣
五
萬
餘
元
私
貨
一
批
 

- 
鼓
關
卽
將
全
船
貨
物
扣
留
收
沒
云
。

凡
屬
全 

11 洲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各
級
黨
 

部
迷
權
社
金
蘭
公
所
等
洪
門
團
體
•
對 

于
此
次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•
應
自
行
酌
量
 

縫
濟
情
形
•
將
公
款
提
撥
若
干
樂
捐
■ 

以
充
裕
基
金
・
皎
展
黨
務
-

(
乙
)
熱
心
樂
捐
興
黨
基
金
獎
励

★

★

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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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仆壮仆抬抬*
依噌 
♦>气仆收代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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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店
開
創
精
製
鹹
脆
 

花
生
去
衣
鹹
香
杏
仁
 

經
歷
十
有
餘
年
今
已
 

從
新
改
良
配
味
格
外
 

適
口
馳
名
加
美
各
毋

"
加屬

小日C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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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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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欵
美
金
五
一 

獎
狀

捐
款
英
金
守
一 

獎
狀

者
給
予
乙
等

一
給
予
甲
等

捐
款
美
金   

V

门
五
十
元
至
弍
自
五
十

批
發
零
沽
價
甚

元
者
給
予
超
等
獎
狀
。 

興
黨
金
牌
豈
面

捐
款
超
過
美
金
二
百
五

獎
熱
心

僑
胞
光
顧
精
君
嘗
之
瑛 

乃
知
南
華
之
佳
品
也
   

..-?^ 

貨
物
寄
代
買
者
自
理
^

上
者

于
獎
狀
金
牌
外
。
另
由
美
洲
總
部
酌
 

情
形
•
議
留
紀
念
。
以
資
獎
勵

IA管
委
員
會

吿

駐
美
洲
加
國
總
支
部

中
國
的
用
駐
美
洲
4

剖
才
/
陳
光
耀

金色幣油精 
爆破煥油 

原豉豆豉 
1

€

史

卜
 

蝦米蝦干 
注
1

了
刀 
%
 

舌菇映醬 
幷
常
力

过
." 

練

一：>  
任
/

烏
立 

制S

(
丙
)
興
黨
基
金
保
管
法
 

㊀

由
駐
美
洲
總
部
根
據
大
會
决
議
案
。 

通
令
各
國
總
支
部
發
動
籍
集
興
党
基
 

金
暫
由
各
鼓
阈
總
支
部
選
舉
三
人
保
 

管
。
貯
入
當
地
殷
實
銀
行
■

②

在
駐
美
洲
總
部
飴
立
八
人
保
管
委
員
 

會
由
美
洲
總
部
通
令
此
次
參
加
代
表

大
會
之
八
國
總
支
部
・
每
選
出
一 
人 

共
同
細
織
之
。

所
有
各
國
總
支
部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・ 

無
寄
保
管
委
員
會
貯
入
股
實
銀
行
保
 

管
之
發
動
募
捐
時
朗
，
由
本
年
上
月 

一H
起
以
六
個
月
爲
期
限
■
於
今
年 

T

二
月
底
繳
第
一
次
■
明
年
正
月
二

- ㊂一
彙
繳
一
次
以
便
結
束
 

娄
昌
簽
名
附
貯
•
提

月二一月
玄
時
八
阈
委
員
中
須
行
五
國
委
I
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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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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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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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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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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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
魚 

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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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魚 

抱
魚 

冬
菇 

草
菇 

香
辛 

燕
窩 

付
竹 

金
菜 

髮
菜 

雲
耳

黃
花
同
魚
 

白
花
同
魚 

三
牙
或
魚 

吊
大
或
魚 

黃
花
片
魚 

海
底
鷄
項
. 

各
種
罐
順
 

浸
油
咸
魚

( 
荔
枝 

竹
笋 

- 
什
錦 

蕎
頭 

一 
苦
瓜 

馬
蹄 

一 
綾
魚 

花
魚 

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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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
菜
 

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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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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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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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
民
大 云 髙 尊

咸
，

鼓記

 

辦

 

莊

卅七年

仃

零

沽

價

錢

相

宜

六

L

g
  
»

Bl
#l
t>
fi'
l*
“  

MI"
  

6)l
«h
«l'
«>
<>*
U

蜂"
u
  

niA
s

”  

t*
t>*"s:  

l>
e>
”A  

i>
i)<
ell
”蜂帥什介什 
«> 一

月拾 
一

"华小

吳

力 S
 

5
 

•
 

A
 

»
 

41  
6
 

8
 

41  
A
 

S
 

A
 

■h  
6
 金 8

 
4
 

A
 毋 8

 

"*
飾。帥*
3

帥廿一

^BG
^a

日

管

理

猥

F
yl
逢

SSI2

.
■
*
*
*
3
5

的*»
饒*»
6|i*

|>*
*

|>物*»
飾~
4
»
?
e
A
，*
A

|N
tll
tw0"
舗0
的"***"
•>"
0

?3■"3

多夕多a
9
3
9
■
)
»
9

—

#̂̂
^

— 

'
*

n
*

^
2*<

^
^
 G
^
^
G
^
:
:
^
 ̂
^
:
^
:
^
 e
^
e
^
o
^
i
^
s
 9wrG
k
u
v
v
 n
^
r
G
k
v
v
 C
^
^
G
^
C
^
 c^c^

 

(

C
 秘詩省沿岸船期表

*

標
準
時
間
(
愛
惜
光
陰
時
間
加
一
點
)

• 

來
往
溫
哥
萃
域
多
利
航
線

 々

由
溫
高
華
開
 

到
域
多
利

*
每
日
上
午
十
點
半
.
.
.
.
.
.
.
.
.
.
.
仝
日
下
午
三
點
半
 

湾
每
日
晚
間
拾
賣
點
.
.
.
.
.
.
.
.
.
.
.
翌
日
上
午
六
點

"

由
域
多
利
開
 

到
溫
哥
華

0

下
午
壹
點
三
拾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六
點
三
拾
五

•
每
日
晚
間
拾
壹
點
.
.
.
.
.
.
.
.
.
.
.
翌
日
上
午
六
点

~ 

。
溫
哥
華
往
域
毋
日
船
 

在
船
朋
前
W
 
点
准
許
下
船
 

2  

城
埠
至
溫
哥
華
日
船
 
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准
許
下
船
 

G  

溫
域
夜
船
。
兩
處
均
於
九
点
准
許
下
 

V
 

來
往
溫
哥
華
與
乃
麻

Z

由
溫
高
華
開

鼻
上
午
七
点
拾
五
分
.
.

8

上
午
十
點
.
.
.
：
■
•
■

0

下
午
二
時
拾
五
分
.
.

金
下
午
五
時
十
五
分
.
.

"

由
乃
磨
開

~
上
午
六
點
半
.
.
.
.
.
.
.
.
.
.
.
上
午
九
點

m

上
午
拾
點
四
拾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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